
【编辑推荐】

★ 学说与判例相互协力

★ 理论与实务相互连通

★ 来自法官的知识分享

目录

序言

自序

一、 本土问题的解释论

物之毁损的恢复原状与金钱

赔偿： 多种侵权责任方式下的解

释

侵权法上的防御性请求权研

究

论小区共用部分车位、 车库

的约定专用： 兼评 《物权法》 第

74 条

关于公有住房使用权纠纷案

件的调查与分析

二、 民法中的 “边界” 问题

履行请求权之界限与给付不

能

自甘冒险与侵权责任的承担

非典型承揽合同的判定及定

作人过失的责任承担

学术批评的边界与名誉权的

保护

三、 裁判的规则与分析方法

《民法总则》 民事责任章条

文释义与适用

“腾房” 案裁判中的利益衡

量与价值判断

“凶宅” 买卖中的瑕疵担保

责任与缔约责任

采光妨害的判定及其赔偿标

准

保理合同纠纷若干裁判思路

与规则

四、 番外： 程序与例案

在限制与扩张之间： 围绕民

事判决既判力客观范围的实证分

析与制度推演

指导性案例： 公共政策的一

种表达方式

【作者简介】

即将开启的民法典时代， 不再“唯某一

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民事法律是尚”， 必将

使中国的民法制度面目一新。 然而， 我们的

“民法传统” 从 《民法通则》 开始不过三十

年的时间， 在解释论上仍应不断前行， 以建

构起与立法、 司法相适应兼具强大解释力的

学术体系。 民法适用解释是法官以法律本身

的价值标准作为依据所做的一种价值判断，

并非简单形式逻辑的操作， 当然也不能脱离

开民法的精神。 本书内容系从作者十余年发

表的论文中拣选汇集而成， 分列本土问题的

解释论、 民法中的“边界” 问题、 裁判的思

维与分析方法、 民法解释的运作实效四个部

分， 涉及多项解释专论与实务问题。 本书强

调民法解释价值权衡与判断， 注重此概念与

彼概念的厘定与区分， 所涉及的问题多为实

例， 旨在从裁判者的立场出发， 在笃信现行

实在法秩序的前提下， 探寻的思维和论证方

法， 希冀实现逻辑自洽和裁判规则的形成，

以增进民法适用的合理性及客观性。

【内容简介】

李超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民

盟盟员， 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 主要

著作有： 《保理合同纠纷裁判规则与典型

案例》 《法院审理房屋买卖案件观点集

成》 《公产房纠纷裁判思路与法律适用》。

【序言】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李超法官将近年来

发表的民法学论文结集出版， 命名 《民法解

释与裁判思维》。

我曾在不同场合为法官讲授民法适用与

裁判方法， 这个过程中， 常有法官与我讨论

所办理的各种疑难案件， 许多法官提供的典

型案例也被我纳入授课内容之中， 我也在与

他们的交流中获得实践的知识。 2011 年 11

月的一天， 李超法官随同天津高院吴广庭长

就公有住房使用权的调研课题， 专门来征询

我的意见。 这是一个教科书上见不到的问

题。 我当时的意见是， 公有住房使用权虽然

具有特殊性， 但是有些问题在现行法律框架

下是能够获得解决的， 这就是解释论的问

题， 应当认真对照现行法律， 看看哪些问题

通过现行法律可以得到圆满解决。 既关注到

问题的特殊性， 也要关注问题一般特点。 这

个意见也被天津法院的调研报告所接受。 正

是这个缘由， 与本书作者相识。 我也乐于与

年轻法官探讨民法问题。 李超法官对民法问

题的研究有极大的热忱。 法官因审判事务繁

复， 即便对学术有所关注， 但难免精力上顾

之不及， 能结出学术成果者更属难能可贵。

民法学是实践的科学， 是实践社会正义

的艺术！ 有赖于法官将“纸上的法律” 变成

现实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活法”。 法官

从司法实务工作中提炼出的裁判观点往往更

具有现实针对性。 本书从裁判者的视角出

发， 对于民事司法实务中的疑难问题特别是

一些“本土问题”， 从民法规范的现实结构

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强调民法解

释的价值权衡与判断， 同时， 又注重学说观

点与案件处理之间相互协力， 来实现理论与

实务之间相互连通。

本书是作者对既往学术历程的回顾。 看

到年轻法官能够在司法实践中不忘对学术有

所追求， 我由衷感到欢欣鼓舞！ 中青年民法

学人，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 都是中国

民法未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希望本书的出

版只是李超法官在民法研究领域内的一个新

起点， 期待他能够在未来为民法实践和理论

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梁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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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民法总论》 例举形

象生动， 解释严谨清晰， 再配

以大量的图表， 便于快速地检

索与查找读者需要的信息。 作

者对这本著作进行了全面的修

订， 补充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重要的判例， 提供了新的文献

资料索引， 使之更加适应新近

的社会现实。 无论对理论界和

实务界， 都可以是理解德国民

法总论的起点和入口。

本书研究近现代及当代物

权法诸制度之肇源或流变， 上

起古罗马、 古日耳曼时代， 下

迄当今之世 ， 其所论述的范

围， 是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

区的物权制度。 本书自一开始

即研究日耳曼法的物权制度与

物权观念， 然后于有关章节中

研究直接成为 《德国民法典》

不动产物权制度的立法蓝本和

立法成例的普鲁士物权法。

本书是以实务问题为导向

而编写的民事执行程序法律工

具书。 本书全面收录、 整理了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所有与民

事执行程序相关的各种资料，

集法律条文 、 释义 、 关联文

件、 经典案例于一体， 可谓中

国民事执行程序法律之适用总

成。 本书以现行民事诉讼法执

行程序编为主干， 以释义、 文

件、 案例三块内容为注解。

《民事执行程序注释书》 《德国民法总论》《物权法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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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裁判者的视角出发， 对于民事司

法实务中的疑难问题特别是一些“本土问

题”， 从民法规范的现实结构中寻求解决途

径和方法， 强调民法解释的价值权衡与判

断。 同时， 又注重学说观点与案件处理之间

相互协力， 来实现理论与实务之间相互连

通。

———梁慧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在民法实施的过程中， 法官的作用就

在于通过个案裁判使各方利益以具体化的

路径公平、 公正地分配， 使整个社会从本

质上得以改进。 因此， 法官的裁判经验应

当重视。 本书将民法理论与司法裁判紧密结

合。

———孙宪忠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这是一本来自一线法官的作品。 作者立

足于既有法规范体系， 紧扣裁判的现实脉

搏， 合理运用民法解释方法和技术， 深入价

值动态， 创造性地进行法律阐释。 务求精

准， 贴近实际， 兼有创新发展， 极大地增进

了民法适用的合理性。

———龙卫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教授、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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